
113年

項目

推估至113年10

月長照失能人

數(A)

113年1-10月

長照給付支付服

務人數

113年1-10月住宿

式機構服務(含團

屋)使用人數(C）

長照2.0服務使用

人數(D=B+C)

長照失能者服務涵

蓋盛行率(E=D/A)

113年執行情形

(僅統計至113年1

月至113年10月)

 716,049 525,524 110,644 636,168 88.84%

說　　明：

長期照顧服務：領取各項家庭、兒童、受撫養人口之補助與津貼人數比例。

(單位：人)

1.公式：｛〔長照給付支付服務人數+住宿式機構服務(含團屋)使用人數〕÷推估長照失能總

人數｝*100%。

2.資料來源：衛生福利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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